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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司法局，市政府各委办局行政复议应诉机构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

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复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

以及市委、市政府相关部署要求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工

作在化解行政争议、维护群众利益与社会稳定大局中的积极作用，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与文件精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职，切实维护疫情防控成果 

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服务和保障疫情防控大局、维护群众生命

健康与财产安全、指导与监督依法行政中的积极作用。结合疫情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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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需要，服务和支持本市各级行政机关依法打击各类阻碍和破坏强

制隔离、封闭场所、交通检疫等法定防控措施实施，殴打伤害医务

人员、扰乱医疗救治秩序，故意传播病毒，利用疫情囤积居奇、哄

抬物价、牟取暴利、欺骗消费者，非法捕杀、收购、运输、出售野

生动物及其制品，生产、销售假冒伪劣疫情防控药品、产品和物资，

造谣传谣制造混乱，假借疫情非法募捐、非法挪用、截留或者侵占

捐赠款物，擅自改变捐赠物资用途等领域的违法行为。要通过依法

从快办理涉疫情行政复议案件，切实维护好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，

为本市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强有力法治支撑。 

二、从快从宽受理申请，畅通行政复议渠道 

建立涉疫情行政复议收案“绿色通道”，畅通邮寄、传真、网络

等线上线下申请渠道，鼓励有条件的行政复议机构探索借助区行政

服务中心或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、基层司法所等窗口接收并

转送行政复议申请。对疫情防控过程中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实施行

政处罚、行政审批、行政征用（收）、行政强制、行政确认等侵犯单

位或个人合法正当权益，以及在复工复产复市过程中不认真履职保

护经营者、职工、消费者等各类主体合法权益的，行政复议机构应

当做到当天收件、当天登记并进行受理审查，做到应收尽收。对申

请符合受理条件的要第一时间受理；基本事实清楚但材料不齐全，

后续可以通过补正解决的先行受理；申请要件缺失的，及时与申请

人联系引导其补正确定基本事实后予以受理；明显不符合受理条件

的，应当做好释明工作。对受理的案件，依法审理、从快结案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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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要发挥好法律顾问作用，对面上有重大影响的案

件应当第一时间上报同级党委政府，切实维护好群众与企业的切身

利益，确保涉及疫情防控、复工复产复市的行政争议得到及时有效

处理。 

三、加大和解调解力度，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 

本市各级行政复议机构要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、便民为

民的制度优势，办案中要在开展合法性审查、合理性审查与合目的

性审查的基础上，积极运用和解、调解等方式，充分调动各方当事

人的积极性，充分借助和发挥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专业调解、行

政裁决、诉讼等争议解决渠道的作用，共同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

制，促进行政争议及基础性民商事争议的实质性解决，定分止争，

全力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与社会总体和谐稳定。 

四、加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

行政机关应当结合远程视频方式开庭等信息化手段，积极配合

法院庭审安排，鼓励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，确保负责人出庭比例进

一步提升。对复工复产复市过程中涉及重大公共利益、社会高度关

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应诉案件，建议由行政机关负责

人出庭应诉，推动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。人民法院裁定再审、

检察机关抗诉和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，人民法院院长

担任主审法官的案件，上级行政机关认为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

出庭的其他案件，负责人应当出庭。 

五、切实发挥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作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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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加强行政应诉工作力量，合理安排工作人员，积极发挥政府

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作用，确保行政应诉工作力量与工作任务相适

应。已建立公职律师制度的行政机关，应当积极推动公职律师在行

政应诉工作中切实发挥作用，进一步推动公职律师队伍的发展和能

力提升。对于重大、疑难案件，可以通过咨询、论证等方式听取政

府法律顾问和有关专家的意见。 

六、积极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 

行政机关要依法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、裁定和调解书。

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机关继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、补

偿损失的判决，要积极履行义务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拒绝履行

或者拖延履行已经生效的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，

对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 

随着本市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市工作的有序推进，本市各级

行政复议应诉机构要进一步做好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。贯彻实

施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以及形成的有益经验和做法，请及时与

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处、行政应诉处沟通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司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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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行政复议处：谭欢，24029368；行政应诉处：胡照

青，24029362。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12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